
生态补偿补给谁?
———基于尺度问题反思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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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2011 年开始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已经在全国 13 个省( 区) 实施 5 年，基于生态补

偿的思路，这一政策试图通过给牧民发放补贴，鼓励他们减少牲畜数量甚至放弃牧业，恢复退化草原，巩固北

方草原的生态屏障功能。经过几年的实施，我们发现在一些地方，该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背道而驰: 牲畜不

降反增，草原继续退化。究其原因，这不仅仅是因为该政策实施缺乏监督，也是源于没有弄清生态系统服务的

提供者到底是谁，即这些服务到底是在什么尺度上提供的。本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 G 苏木为例，

结合当地草原使用和管理现状，指出草原生态补偿项目需要考虑是在村庄集体还是牧户个体的尺度上给予补

偿，G 苏木的草场共用机制决定了村庄集体才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在这样的条件下，给牧民个体发补贴

的“一刀切”政策最终将导致公地悲剧的产生。基于此，本文提出草原生态补偿应针对村庄集体，即把当地整

个社会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应以促进系统和谐运行为目标，而不是扰乱这个系统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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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为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从 2011 年开始，国家

每年拨付一百多亿元专项资金，在内蒙古、新疆、
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等 8 个主要草

原牧区省( 自治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实

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以下简称“草原

生态补奖政策”) 。自 2012 年，草原补奖政策实

施范围又扩大到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等

5 省和黑龙江农垦总局的 36 个牧区半牧区县，全

国 13 省( 区) 所有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全部纳入

政策实施范围。该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 1) 对生

存环境非常恶劣、草场严重退化、不宜放牧的草

原，实行禁牧封育，中央财政按照 6 元 /亩 /年的测

算标准对牧民给予补助，初步确定五年为一个补

助周期; ( 2) 对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在核

定合理载畜量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未超载的牧

民按照 1．5 元 /亩 /年的测算标准给予草畜平衡奖

励; ( 3) 给予牧民生产性补贴，包括畜牧良种补

贴、牧草良种补贴( 10 元 /亩 /年) 和每户牧民 500
元 /年的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一政策试图通过

政府补贴的方式，对那些为草原保护做出贡献的

牧民提供补偿。
2016 年，经国务院批准，“十三五”期间，国家

将继续在这 13 个省( 自治区) 启动实施新一轮草

原生态补奖政策。这是中央统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深入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的具体体现; 也是加快草原保护，建设生态文明

的重要举措。与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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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政策主要有三方面改进: 一是实施范围又

增加了河北省五县以构建和强化京津冀一体化发

展的生态安全屏障; 二是补贴标准提高，禁牧补助

从原来的每年每亩 6 元增加到每年每亩 7．5 元;

草畜平衡奖励从原来的每年每亩 1．5 元增加到每

年每亩 2．5 元，生产性补贴取消; 三是划分两类地

区实施不同政策，在 8 省区实施禁牧补助、草畜平

衡奖励和绩效评价奖励; 在 5 省实施“一揽子”政

策和绩效评价奖励。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草原牧区实施的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补贴

金额最多的一项生态补偿政策。它承认草原牧区

的牧民拥有正当权利，因为他们的行为保护了付

费者所定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此要给予他

们补偿( Swallow 等，2009) 。但是，五年多的执行

效果显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没有避免目前生态

补偿项目的通病，即生态保护者的权益和经济利

益得不到保障，生态破坏和生态服务功能持续退

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戴其文，赵雪雁，

2010; 马爱慧等，2011) 。具体体现在牧民落实草

原保护政策尤其是实施禁牧的积极性不高、补偿

额度远低于牧民损失、牧民就业渠道有待拓宽、草
原管护员工资偏低以及草原执法监管工作水平有

待强化等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监督管理局，

2014; 额 尔 敦 乌 日 图，花 蕊，2013; 哈 斯、周 娜，

2012) 。在这些问题中，最根本的就是政策实施效

果与当初政策设计的逻辑完全背道而驰，草原生

态补奖政策本意是想通过给牧民发放补贴，鼓励

牧民减少牲畜，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一些地方的牲

畜不降反增，草原继续退化。为何牧民拿到补贴

却反而增加牲畜数量? 这种激励是如何形成的?

草原生态补偿如何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 这就是

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生态补偿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

要回答以上问题，先要明确生态补偿及相关

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

之间 利 益 关 系 的 公 共 制 度 ( 李 文 华，刘 某 承，

2010) 。生态补偿项目是一种自愿交易，即一种定

义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被一个以上的服务使用者

从至少一个服务提供者手里“购买”，而该生态系

统服 务 也 只 有 提 供 者 才 能 真 正 保 证 其 供 应

( Wunder，2005) 。因此，准确找到生态系统服务

的提供者是生态补偿项目成功实施的重要环节。
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 1970 年

代末，Westman( 1977) 警告世人: 生态系统如果由

于人类活动而退化，那么这些生态系统为社会提

供的极其多样且重要的利益也随之消失，其恢复

是非常困难且成本高昂的。这样一个简单化的隐

喻词开始吸引公众的注意力，逐渐成为一个科学

名词( Norgaard，2010) 。2005 年，来自 95 个国家

的 1300 多位学者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illenni-
um Ecosystem Assessment，MEA) 中将生态系统服

务划分为四种: ( 1) 供给服务( 如食品、薪柴、饮用

水、鱼) ; ( 2) 调节服务( 如气候调节、洪水控制、水
质调节) ; ( 3) 文化服务( 如审美和娱乐价值、精神

滋养) ; ( 4 ) 支 持 服 务 ( 如 碳 循 环、土 壤 形 成)

( MEA，2005) 。

如果仔细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最简单且最普

遍使用的概念: 人们从生态系统中得到的利益

( MEA，2005)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判断就是生态

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是自然，人类只是受益者，这也

是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最初产生时人们的基本判断

( Costanza et al．，1998)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学

者提出人类通过其对于生态系统产生正面影响的

活动也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主要体现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例如牲畜放牧对

于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农业土地利用对于农

业景观 美 学 价 值 的 保 护 等 ( Engel et al．，2008;

FAO，2007) 。事实上，这一论断，即人类与自然共

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也就成为生态补偿项目的

立论依据。“谁受益，谁补偿”( 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BPP ) 和“谁 提 供，谁 受 偿”( Provider
Gets Principle，PGP ) 是 生 态 补 偿 的 两 个 主 要 原

则。“谁受益，谁补偿”就是要求生态系统服务的

受益者给提供者补偿，但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交易

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削弱交易双方的谈判能

力，因此在这一原则下，生态系统服务交易双方的

自愿程度不高。Engel( 2008) 将生态系统服务的

购买主体从实际受益者扩大到包括政府和国际组

织的第三方，也就为第二个原则提供了依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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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OECD 国家早已普遍使用“谁提供，谁受偿”
原则，基于这一原则，政府确认一个“适合”水平

的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者，然后根据提供服务的边

际机会成本将公共资金发给这些提供者( Hanley
et al．，1998) 。

这个概念中提到的“适合”水平的农村公共

物品提供者，强调了我们不仅要搞清生态系统服

务的提供者是谁，更要明确这些提供者是在什么

尺度上提供着这些服务，因为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是多样的，不同类型的服务，其提供者的构成也是

不同的。如上所述，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包含私人

物品( 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如林木) 、俱乐部产品

( 无竞争性但有排他性，如保护区的美景) 、公共

池塘资源( 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如公共牧场) 或

者公共物品( 无竞争性也无排他性，如气候调节

或害虫控制) ( Barnaud ＆ Antona，2014) 。例如林

木的提供者可以是农户个体或者林场，保护区美

景的提供就需要当地社区与保护区管理者共同努

力，气候调节则是更大尺度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

协调合作。事实上，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是在景观

的尺度上被提供的，其供给需要在整个景观尺度

上通过合作来管理农民，而不是将农民当作一个

个独立的个体来管理( Goldman et al．，2007; Stall-
man，2011) 。如果生态补偿项目所购买的生态系

统服务是在景观尺度上，而补偿发放是给农民或

牧民个体，这种尺度上的不匹配必会出现问题，最

终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

本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的一个牧

业苏木为例，结合当地草原使用和管理现状，提出

草原生态补偿项目需要考虑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

提供者是村庄集体还是牧户个体，只有准确认识

提供者是在什么尺度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才能

保证生态补偿达到预期目标。基于此，文章从三

个方面具体论述，首先讨论 G 苏木草原生态补奖

政策的实施及其问题; 其次解释 G 苏木的草场共

用机制如何引发公地悲剧的产生，最终导致草原

生态补奖政策的失败; 最后基于尺度问题讨论草

原生态补偿到底应该补给谁。

G 苏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及其主要问题

锡林郭勒草原是中国境内最有代表性的草原

之一，也是欧亚大陆草原亚洲东部草原亚区保存

比较完整的原生草原部分。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

端的太仆寺旗，与河北省交界，距北京 350 公里，

是一个半农半牧区。G 苏木是该旗的牧业苏木，

位于西南部，其西北部和东部分别与河北两县为

邻。G 苏木总面积 850 平方公里，辖 19 个嘎查，

其中蒙古族约占总人口数的 71%。畜牧业是 G

苏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全苏木草场面积 117 万

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 106 万亩，占总面积的

92%。自 2011 年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

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2011 年开始，G 苏木共

有 106 万亩草场实施生态保护，其中实施禁牧面

积 52 万亩，涉及 9 个嘎查，681 户 1692 人，草场禁

牧补贴资金 507．6 万元，禁牧区要求每户牲畜数

量不超过 25 个羊单位，补助标准为 3000 元 /人 /

年; 实施草畜平衡 54 万亩，涉及 11 个嘎查，669

户 1603 人，草畜平衡补贴资金 92．32 万元，草畜

平衡标准为 13 亩 /羊单位①，奖励标准为 1．71 元 /

亩。此外，牧草良种补贴面积 39 万亩，牧民生产

资料补助 1300 户。

本文选取 G 苏木的三个嘎查进行案例调研，

包括两个禁牧区嘎查和一个草畜平衡区嘎查。由

于实施禁牧比草畜平衡对牧户生产生活影响更

大，所以在调研中多选择一个禁牧嘎查。每个嘎

查选择约 20 个牧户，占各嘎查牧户总数的近三分

之一。在选取牧户时，尽量覆盖不同经济水平。

根据牲畜数量，将牧户分为无畜户、少畜户、中等

户和富裕户，划分标准是基础母畜数量折算成羊

单位: 0－200 个羊单位的为少畜户; 200－500 个羊

单位的为中等户; 500 个羊单位以上则为富裕户。

最后禁牧区两个嘎查成功访问调查 20 个牧户; 草

原平衡区的嘎查成功访问 21 个牧户，在了解牧户

基本情况、牲畜数量及历史变化、2014 年家庭收

入支出、牧户贷款情况等，还根据调查表信息展开

有价值的连续追问，并且对村里的一些关键人物

进行重点访谈。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不但

没有 实 现 减 畜 目 标，牲 畜 数 量 反 而 还 有 增 加。
《锡林郭勒盟 2011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实施方案》规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减畜工作分

三年完成，第一年完成减畜 40%，第二、三年各完

成 30%，2013 年底前实现减畜目标。但 G 苏木的

统计数据显示其牲畜数量并没有如期下降，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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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增加: 从 2010 年的 69402 个羊单位增加到

2013 年的 72215 个羊单位。牧户调研也印证了

这一增长趋势，21 个草畜平衡户中，只有 7 户在

2011 年遵守减畜规定，比常年多出售牲畜。有 10
户牧民的牲畜数量在 2015 年达到其家庭历史最

高峰，尤其是富裕户和中等户，多数都是 2015 年

牲畜最多。其中有 4 户是 2009 年到 2010 年牲畜

最少，到 2015 年变为最多，说明其牲畜增长就集

中在草原补奖机制实施的这几年时间，这样的结

果完全与政策目标相反。在 40 个禁牧户中，只有

6 户在 2011 年遵守减畜规定，比常年多出售牲

畜; 只有 3 户达到了禁牧所规定的每户不超过 25
个羊单位的标准; 有 17 户的牲畜数量在 2015 年

反而达到其家庭历史最高峰。

G 苏木的草场共用机制和公地悲剧的形成

虽然内蒙古自 1980 年代初就开始实施畜草

双承包责任制，在 1996 年又开始第二轮承包，将

草场承包落实到户，但 G 苏木一直保持着放牧场

共用的制度。图 1 就是 G 苏木每个嘎查草场利

用的一般模式，嘎查内牧民集中居住，草场分为打

草场和放牧场，嘎查里还有一些水源地，如小湖泊

或河流，水源地附近有饲料地，每户约有 10 到 30
亩不等。嘎查间的边界有些是自然边界，有些则

安装了网围栏。例如一个抽样嘎查与其东边相邻

嘎查的边界，北部是一个小湖泊，南边是敖包山，

从而形成天然的边界; 西边与农区相邻，嘎查的打

草场正好在西边，打草场用围栏围封，一方面保护

了打草场，同时也形成了与西边农区的分界线。
每个嘎查的打草场都已统一安装了网围栏，并且

划分到户，户与户之间没有围栏。嘎查安排专人

看护打草场围栏，例如一个抽样嘎查的打草场分

两块，1 万亩的一块由 2 人负责，1．4 万亩的一块

由 4 人看护。放牧场没有划分到户，一直保持着

共用，但多数牧户在房屋附近围几十亩的一块接

羔地，便于春季接羔使用。
放牧场保持共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户均草

场面积太小。从抽样的 61 户牧民的草场面积来

看，户均放牧场是 1040 亩。如果划分到户，用围

栏围成小方格，牲畜在围栏内来回采食，其踩踏影

响要比大范围自由采食的踩踏影响严重好多倍。
用牧民的话说，没吃完也先踩完了。因此，在两轮

草场承包过后，G 苏木的放牧场仍保持共同使用。
从牲畜放牧方式来看，牧户统一雇用羊倌放羊，一

个嘎查约有四到五群羊，每群羊约四到五百只，由

十几户的小羊群组成，羊倌工资按照羊的数量和

放牧时间分摊。马和牛则是牧户自己管理，因为

牛和马的放牧不用人跟着，尤其是牛。

图 1 G 苏木每个嘎查的草场利用示意图

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之前，牲畜数量有

其内在的控制机制，这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自然

灾害损失，2000 年以后多发的旱灾和雪灾，是牲

畜死亡的最大原因。这一过程中，牧民不但把多

年储蓄消耗殆尽，而且还开始借款买草。二是牧

民需要出售牲畜满足其现金需求，牧民每年秋天

必须出售适当数量的牲畜才能满足其生活、教育

和看病等需求。三是对外场②的限制，对于少畜

户来说，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即使牲畜数量很

少，也只能依靠牧业，因此极少有少畜户出租草场

离开牧业，这样村外的人很难在这里租到草场。

虽然村内确实存在草场使用不公平，即“大户吃

小户”的现象，但鉴于大户数量较少且增畜能力

有限，牲畜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甚至在 20 世纪头

十年间还有下降，G 苏木的牲畜总量 1999 年有

114835 个羊单位，2010 年为 69402 个羊单位，下

降达 40%。

自 2011 年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之后，这种

牲畜数量控制机制完全被破坏，公地悲剧随之产

生。首先是外场失去控制。无畜户和少畜户牲畜

数量少，很容易达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减畜标

准，他们不必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付出任何

代价，就能得到补贴，因此对这一政策非常欢迎，

现在比以前收入高，生活有一定保障。因此，他们

离开草原，迁到城镇，靠打零工和补贴维生。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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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力的条件下，一些无畜户还将草场租给外来

户，造成对草场的过度利用。例如，一个抽样嘎查

的包村干部一户一户清点牲畜时，发现外来畜已

经占其嘎查牲畜总量的十分之一，这些草场租用

户多来自周边农区。这样，在整个社区也形成草

场保护的负面激励，正如一些牧民所说: “真要是

公平，我们也愿意减畜，现在外地畜比本地畜都

多，没人管”。其次是中等户和富裕户增加牲畜

的能力大大增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发放的现金

补贴，可以补贴家用，可以买草料，也可以给还贷

提供保障，所有这些都促使有畜户减少牲畜出售，

增加牲畜数量。每个牧户增加牲畜带来的收入是

自己享有，而由此造成的草场过度利用的成本却

由全社区甚至更大范围的人群承担，公地悲剧发

生。一些牧民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贷款也得

买畜增加牲畜数量，不讲理了，不顾后果”，但却

无能为力。从抽样的 40 个禁牧户来看，户均贷款

数量从 2010 年的 1．8 万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6．5
万元，而且这些增加的贡献主要来自中等户和富

裕户( 表 1) 。
表 1 不同类型牧户的户均贷款数量增加情况

( 单位: 万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无畜户 2．5 2．5 2．5 2．5 2．5 2．5

少畜户 1．8 2．0 1．9 2．1 3．7 3．8

中等户 1．9 2．0 2．6 4．5 7．3 7．8

富裕户 1．2 2．0 3．2 5．0 12．2 14．0

基于尺度问题探讨草原生态补偿应补给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直以来 G 苏木各嘎

查的牲畜数量控制事实上是由一个草—畜—人构

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完成的，而不是单纯由牧民个

人决定的。也就是说，草原保护及其生态屏障功

能是由整个系统而不是牧民个体提供的。但是，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却把生态补偿资金发放给牧民

个体，通过“一卡通”或“一折通”将补奖资金及时

足额发放给牧民，并在卡折中明确政策项目名称。
正是这种尺度上的不匹配，扰乱了原有的系统运

行机制，牲畜数量无法控制，公地悲剧随之产生，

最终导致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不但达不到减畜的预

期目标，反而刺激牲畜大量增加。由此可见，问题

的根源就在于对管理尺度的把握有失准确。

讨论尺度问题，首先要搞清社会生态系统的

概念。社会生态系统(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是指由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影

响、相互关联组成的复合系统，其中，“生态系统”

由相互依赖的生物体或生物单元构成，“社会系

统”暗含着人与人之间通过合作而形成的相互依

存关系( 王羊等，2012) 。G 苏木的生态系统就是

由草原生态系统以及依赖于此的牲畜放牧系统组

成的，而社会系统就是牧区社会，牧民通过管理牲

畜放牧系统对草原生态系统产生间接影响。在社

会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尺度( scale) 非常重要，因

为不同的过程发生在不同的尺度上( Wilbanks ＆
Kates，1999) 。生态系统的尺度是指格局或过程

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社会系统的尺度则是指制度

控制对资源获得和管理责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因为社会经济和生态是相互耦合的，关注单一维

度不可能解决可持续性的问题，因此匹配性就是

探讨这两个方面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 Cum-
ming et al．，2006) 。

如前所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前，G 苏木

各嘎查的草场使用是共用的，其管理也是以小组

为单位集体安排，此时的管理尺度是以嘎查为单

位，这与嘎查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尺度也是相互

匹配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改变了社会系

统的管理尺度，这主要体现在给牧户补偿这一行

为放大了牧户的个体决策权，弱化了整个嘎查的

集体决策权，从而导致管理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

提供的尺度不再匹配。首先是少畜户和无畜户可

以不再依赖于放牧，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放牧，更可

以离开牧业、出租草场和迁入城镇，原有的一个通

过合作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社会系统”破碎化了。

其次是外来户的涌入引发了公地悲剧，中等户和

富裕户对草场使用出现逐底竞争，大家不顾草场

过度利用的后果，即使贷款也要尽可能增加牲畜

数量，草—畜系统原有的制约平衡关系遭到破坏。

由此可以看到，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尺度直

接影响着牧民的放牧决策行为，正是由于草原生

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改变了 G 苏木草场管理的尺

度，才导致了该政策实施结果与预期背道而驰的

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本意是想通过给牧民发放补贴，鼓励他们减少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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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数量甚至放弃牧业，恢复退化草原，巩固北方草

原的生态屏障功能。但该政策并没有考虑到“谁

提供，谁受偿”原则中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适

合”水平，误以为生态屏障这种生态系统服务的

提供者就是牧民个体，将补贴直接发放给牧户，从

而导致牲畜不降反增的后果。事实上，生态屏障

功能的保障是由草—畜—人三者构成的草原社会

生态系统提供的，从范围来看，至少是牧户小组甚

至更大的嘎查或苏木把这个系统维护好，它才能

提供其它多种服务，包括独立生产( 防灾、保畜) ，

种植草树、建修房舍，普及草原、育种、兽医科技与

牲畜科学统计管理，以及在商贸、医药、文教、通

信、扶贫、治安中的互助作用，分工修房、盖圈等基

建工程和草原改良，草料种植、收割、运储、加工，

甚至牲畜统计、草原测量、甚至安置待业青年和扶

贫济穷( 杨廷瑞，2015) 。

正是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错误地判断了草

原社会生态系统的管理尺度，误以为调整牧民个

体的放牧行为就可以达到减畜目的，忽略了牧民

之间通过合作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牧民整

体与畜—草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最终导致政府

花了大量资金想减少牲畜，但实际效果却是牲畜

不降反升，草原继续退化。基于这一判断，我们也

可以预测新一轮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提高补贴标

准: 禁牧补助从原来的每年每亩 6 元增加到每年

每亩 7. 5 元，草畜平衡奖励从原来的每年每亩

1. 5 元增加到每年每亩 2. 5 元，其结果必定会进

一步导致牲畜增加。因此，我们提出草原生态补

偿应针对村庄集体，即把当地整个社会生态系统

看作一个整体，应以促进系统和谐运行为目标，而

不是扰乱这个系统的组织结构。

因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应该划拨一部分资

金，鼓励牧民间的集体行动。因为社会生态系统

管理的集体行动能够很好地替代市场和政府管理

( Ostrom，1990) 。也就是说，草原生态补偿不仅仅

是针对牧民个体，在集体层面也要有补偿措施，而

且后者可能越来越会成为主要补偿对象。这样就

要求在该政策实施之前，对各嘎查草场使用和管

理现状以及牲畜数量的控制机制进行详细评估。

如果是像 G 苏木这样一直合作利用草场的地区，

草原生态补偿资金应考虑如何保护和鼓励这种合

作，在改善牧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维持原有的牲畜

控制机制。如果是草场彻底分配到户，嘎查里没

有任何集体行动，那给牧民个体发放补偿资金的

同时，要加强牧户间的相互监督机制，然后再根据

具体条件鼓励牧民间的相互合作，建立有效的牲

畜控制机制。此外，需要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服

务管理中集体行动的潜力或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的

等级框架，从而为生态补偿政策改进提出更有效

的建议。

①羊单位是指绵羊单位，为了去除牲畜种类结构的影响，更准

确的体现牲畜数量，根据牲畜食草量将大畜( 牛和马) 折合为

绵羊计算，本文将牛折成 5 个羊单位，马折成 6 个羊单位。

②出租草场给村外人被称为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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